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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通過發行2033年到期優先票據 

對2026年到期優先票據進行再融資之最新情況 

 
新秀麗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提述日期為2025年11月2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
關(i) Samsonite Finco發行本金總額350,000,000歐元息率4.375%之2033年到期優先票據及(ii)本公司
完成了新優先信貸融通的銀團貸款安排及分配。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11月11日，購買協議項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契約已簽立，並已
完成發行2033年到期優先票據。 
 
自發行2033年到期優先票據籌集的所得款項，連同現有現金以及新優先信貸融通項下的借款，已
用於：(i)悉數償還2026年到期優先票據本金總額350,000,000歐元（連同2026年到期優先票據的任
何應計及未付利息）；及(ii)支付與此相關之應付費用、成本及支出。 
 

 承董事會命 
SAMSONITE GROUP S.A. 
新秀麗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Timothy Charles Parker 

 
香港，2025年 11月 1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 Kyle Francis Gendreau，非執行董事為 Timothy Charles Parker，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 Claire Marie Bennett、Angela Iris Brav、Jerome Squire Griffith、Tom Korbas、Glenn 
Robert Richter及 Deborah Maria Thomas。 


